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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内容由重庆市统计科学研究所填写）

重庆市统计科研项目

申    请    书

项  目  名  称                               
申    请    人 
（项目负责人）                               

申请人所在单位                               

填  表  日  期                               

重庆市统计科学研究所

2005年5月修订
注意事项和填表说明

一、重庆市统计科研项目分为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最终成果形式一般为研究报告、系列论文和专著三类。研究报告、系列论文结项时限一般为1年，专著一般为1—3年。
二、申请人必须满足以下基本条件，才能申报重庆市统计科研项目，否则不予受理或作无效处理：

1. 申请人（即项目负责人）只能一人，且必须真正承担项目研究和负责组织、指导项目的实施；不能从事实质性研究工作的，不得申请。

2. 申请人当年只能申报一个项目，且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参加其他项目的申请。课题组成员不能同时参加三个以上（含三个）项目的申请。

3. 过去承担的重庆市统计局科研项目未能按期通过结项验收者，不得重新申报重庆市统计局统计科研项目。

三、部分栏目填写说明：

1.各栏签章处必须由本人或相关管理部门签字、盖章，否则一律作无效处理。
2.封面和课题设计论证活页上的“项目名称”应写全称并保持一致。

3.工作单位按单位和部门公章填写全称。

4.主要参加者（最多填写8人）必须真正参加项目研究工作，不含项目负责人。不包括科研、财务管理，后勤服务等人员。

四、申请书用计算机填写，报送一式 3 份（“包括课题设计论证活页”）。其中1份原件，2份复印件，复印用A4纸，于左侧装订成册。

五、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重庆市统计局局属各部门、三支调查队各处室及其个人申请人直接向重庆市统计科学研究所申报；各区县（自治县、市）统计局及其各科室、以及个人申请人，通过所在地区统计局统一申报。

六、本申请书一经正式批准，即行生效。在执行过程中，如需修改申请书中某些条款，须经重庆市统计科学研究所同意。
七、凡递交的申请书及附件概不退还。

八、重庆市统计科学研究所通讯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3号附1号百业兴大厦27楼2710室，邮政编码：400020，电话：（023）67748218。

一、课题组人员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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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成项目研究的条件和保证
	1．负责人和主要成员曾完成的相关研究课题。2．本课题相关科研成果的社会评价（引用、转载、获奖及被采纳情况）。3．负责人的研究水平，组织能力和时间保证，参加人员的研究水平和时间保证。4．完成本课题研究的资料准备和科研手段等。（页面不敷，请另加页。）




三、预期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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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预期研究成果请慎重填写，若获准立项：

1．填报的“主要阶段性成果”须按期完成并报送重庆市统计科学研究所（纸质和电子件各一份）。好的应用性成果将通过重庆市统计局呈送有关领导审阅；未公开发表，质量较高的学术性研究成果将向有关公开刊物推荐发表。

2．填报的“最终研究成果”与鉴定结项时提交的“最终研究成果”是否一致是重庆统计科学研究所同意鉴定结项与否、项目鉴定等级高低的重要依据之一。

四、经费预算
	序号
	经 费 开 支 科 目
	经   费   预   算
	金额（元）

	1
	资料费
	
	

	2
	国内调研差旅费
	
	

	3
	小型会议费
	
	

	4
	计算机使用费
	
	

	5
	印刷费
	
	

	6
	成果鉴定费
	
	

	7
	管理费（不超过项目经费的10%，不能重复提取。）
	
	

	8
	其  他
	
	

	合计
	元

	其他经费来源
	

	经费管理者

或管理单位


	管理者
	
	注：课题立项后，资助经费由课题负责人或其所在单位统一管理。

	
	户  名
	
	

	
	开户行
	
	

	
	帐  号
	
	


五、项目评审组评审意见

	评审组人数
	
	实到人数
	
	表决结果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专家评审意见
	建议

立项
	重点项目
	
	评审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一般项目
	
	

	
	建议不

予立项

（理由）
	1、选题不当，不符合资助条件；

2、课题论证不充分；

3、负责人的素质或水平不宜承担此项目；

4、课题组力量不强或分工不当；

5、项目负责人的有关前期研究成果或研究资料准备不足；

6、最终成果不明确或不恰当；

7、不具备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其他条件；

8、经过比较，本项目有更合适的承担人；

 9、其他原因（加以说明）：
	


评审专家填写说明：

1．评审组人数、实到人数、表决结果、赞成票、反对票、弃权票请评审组如实填写。

2．评审组评审结束后，由评审专家填写评审结果，交评审组组长审核签字。

3．建议立项的，请在“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后空格内划√，选择建议立项项目类别，限选1项。

4．建议不予立项的，请在理由栏划√或用简单文字说明评审未通过理由，可多选。
